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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4810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公告(2007年第85号)关于出口食品加施检验检疫标志

的公告 为保证我国出口食品质量安全，打击食品非法出口行

为，维护我出口食品声誉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决定

自2007年9月1日起，对所有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

合格的食品加施检验检疫标志，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一

、所有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出口食品，销售包

装上必须加施检验检疫标志。加施检验检疫标志的出口食品

范围见附件。 二、所有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出

口食品，运输包装上必须注明生产企业名称、卫生注册登记

号、产品品名、生产批号和生产日期，并加施检验检疫标志

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要在出具的证单中注明上述信息，以

确保货证相符，便于追溯。 三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在对出口

食品进行查验时如发现货证不符，或未加施检验检疫标志，

一律不准出口。 四、有关加施检验检疫标志的其他事宜按《

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志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质检总局令2000年

第23号）执行。 附件：加施检验检疫标志的出口食品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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